	审批意见：                                                  

迁行审环表〔2026〕18 号

所报《迁安市星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设备更新改造二期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已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该项目位于河北迁安经济开发区经十一路西侧、钢城路南侧，公司现有厂区内，坐标东经：118度35分50.120秒，北纬：39度59分17.620秒。项目总投资1500万元，环保投资40万元。项目在原有车间内进行设备更新改造，利用厂区现有的氨分解装置，对原1#热镀锌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主要包括退火炉（此炉不能用于金属、其它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冷却炉、锌锅、镀锌冷却装置等装备。项目改造完成后，1#镀锌线年产镀锌钢丝1万吨，镀锌铝钢丝2万吨。河北迁安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迁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已经出具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经130283201800005号），河北迁安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迁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出具了备案信息（迁经开行审投资西备字〔2026〕31号）。

该项目在我局网站上进行了受理及拟批准公示，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经研究，我局认为从环境影响角度分析项目建设可行，同意你公司按照《报告表》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环保措施及要求进行建设。

二、项目建设与运行管理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施工期：加强项目建设的施工期环境管理。按照《报告表》要求，加强施工场地的废气、废水、噪声、固体废物和生态的环境管理，认真落实施工期各项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措施。

2、运营期：电解清洗废气、超声波清洗废气采用槽体上方设置密闭集气罩负压（分别配风量8000m³/h）收集经现有酸雾净化塔处理后由现有22m高排气筒(DA002)排放。退火炉、锌锅采用低氮燃烧技术后经现有22m高排气筒(DA003)排放；热镀锌废气、镀锌、镀锌铝更换过程废气由集气罩收集后经现有布袋除尘+水喷淋塔吸收净化处理后由22m高排气筒排放，废气污染物排放须满足《钢铁工业大气污染物超低排放标准》（DB13/2169-2018）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车间密闭、加强有组织收集后无组织废气污染物排放须满足《钢铁工业大气污染物超低排放标准》（DB13/2169-2018）排放限值要求。

电解清洗后水洗废水、超声波清洗后水洗废水、车间地面冲洗废水、酸雾净化塔废水、水喷淋吸收塔废水经封闭管道自流排入厂区现有污水处理站处理达标后排入园区污水管网，最终由河北迁安经济开发区污水处理厂处理，废水污染物排放须满足《钢铁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456-2012 )表3水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 (间接排放 )，同时满足园区污水处理厂的收水水质标准。

项目噪声源通过选用低噪声设备、采取基础减振、厂房封闭隔声等措施，南、西、北厂界噪声须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东厂界4类标准要求。

项目产生的锌（铝）渣桶装收集后外售综合利用；废包装（含磷酸桶、氢氧化钠包装袋）、废旧锂电池由厂家回收；槽渣、废润滑油、废液压油、含油废抹布、废油桶、锌灰及含锌灰废布袋、厂区综合污水处理站污泥暂存于现有危废间，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认真落实报告表中规定的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项目依托现有生产车间、危废间等采取严格完善的防渗措施，防止渗漏造成对地下水污染。

3、环境管理严格按报告表规定的措施落实，确保项目实施后满足环保要求。

三、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措施监督检查清单。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必须按规定程序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正常运行,项目建设内容如发生变化，需及时向我局报告，违反本规定要求的，承担相应环保法律责任。

四、你公司应在接到本批复后20个工作日内，须将批准后的环境影响报告表送唐山市生态环境局迁安市分局，并按规定接受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经办人：                   
      年    月     日


